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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建造集裝箱船舶

建造集裝箱船舶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海豐船東行使與造船商所訂立造船期權合約項
下建造另外六艘船舶的期權，總代價為 1 3 6 , 8 0 0 , 0 0 0美元（相等於
1,073,880,000港元）。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 .07條，根據造船期權合約建造另外六艘船舶，若與
根據造船合約建造四艘船舶合併計算，相關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
於25%，故根據造船期權合約建造六艘船舶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建造集裝箱船舶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海豐船東與造船商訂立造船合約。此外，造船
商已授予海豐船東額外建造合共六艘船舶的期權。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海豐船東行使與造船商所訂立造船期權合約項下
建造另外六艘船舶的期權，總代價為136 ,800 ,000美元（相等於1 ,073 ,880 ,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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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資產及交付日期

根據各項造船期權合約，造船商同意為本集團建造一艘船舶，代價為
22,800,000美元（相等於178,980,000港元）。每艘船舶的交付時間表如下：

1. 第一份造船期權合約項下的船舶預計將於二零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交
付；

2. 第二份造船期權合約項下的船舶預計將於二零二八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交付；

3. 第三份造船期權合約項下的船舶預計將於二零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或之前交
付；

4. 第四份造船期權合約項下的船舶預計將於二零二八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交付；

5. 第五份造船期權合約項下的船舶預計將於二零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或之前交
付；及

6. 第六份造船期權合約項下的船舶預計將於二零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之前交
付。

代價：

每艘船舶的代價為22,800,000美元（相等於178,980,000港元）。

代價乃由訂約各方參考董事所釐定在公開市場上建造類似規模新船舶的市價經
公平磋商後釐定。

每艘船舶的代價將按有關船舶的建造進度以現金分五 (5)期支付：

1. 第一期付款，即代價的10%，將於訂立相關造船期權合約時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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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期付款，即代價的10%，將於有關船舶的鋼板開始切割後支付；

3. 第三期付款，即代價的10%，將於有關船舶鋪設龍骨後支付；

4. 第四期付款，即代價的10%，將於有關船舶下水後支付；及

5. 第五期付款，即代價的剩餘60%，將於有關船舶交付時同步支付。

預期根據造船期權合約建造船舶的代價將由本公司以內部資源及╱或透過外部
融資償付。

行使期權的理由

本公司乃亞洲領先航運物流公司之一，提供綜合運輸及物流解決方案。

根據造船期權合約建造船舶將使本集團可擴充其自有集裝箱船隊，以滿足對本
集團運營需求的增長。鑒於船舶代價乃參考董事所釐定在公開市場上建造類似
規模新船舶的市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董事認為，建造船舶的條款屬公平合
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海豐船東是一間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海豐船東主要從事船舶持有業務。

造船商A是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主要從事造船業務。造船商A由揚
子江船業最終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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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商B是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主要從事造船業務。造船商B由揚子
江船業最終全資擁有。

揚子江船業是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上市 (SGX: BS6），主要從事造船及相關活動。

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造船商及其各自最終實益擁
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根據造船合約建造四艘船舶所涉及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故根據
造船合約建造四艘船舶並不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的須予公佈交
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 .07條，根據造船期權合約建造另外六艘船舶，若與根
據造船合約建造四艘船舶合併計算，相關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5%但低於
25%，故根據造船期權合約建造另外六艘船舶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造船商A」 指 江蘇揚子泓遠造船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公司；

「造船商B」 指 江蘇新揚子造船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

「造船商」 指 造船商A及造船商B的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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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海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第五份造船期權合約」 指 本公司與造船商就建造一艘船舶（船號
YZJ2025-1809）的期權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協議；

「第一份造船期權合約」 指 本公司與造船商就建造一艘船舶（船號
YZJ2025-1805）的期權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協議；

「第四份造船期權合約」 指 本公司與造船商就建造一艘船舶（船號
YZJ2025-1808）的期權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期權」 指 造船商授予海豐船東建造合共六艘船舶的期
權，每份期權授權海豐船東建造一艘船舶；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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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份造船期權合約」 指 本公司與造船商就建造一艘船舶（船號
YZJ2025-1806）的期權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協議；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造船合約」 指 本公司與造船商就建造合共四艘船舶所訂立日
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全部四份協
議的統稱；

「造船期權合約」 指 第一份造船期權合約、第二份造船期權合約、
第三份造船期權合約、第四份造船期權合約、
第五份造船期權合約及第六份造船期權合約的
統稱

「海豐船東」 指 海豐船東有限公司(SITC Shipowning Group

Company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
成立的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為本公司的全資附
屬公司；

「第六份造船期權合約」 指 本公司與造船商就建造一艘船舶（船號
YZJ2025-1810）的期權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協議；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標準箱」 指 20英呎標準箱，集裝箱容量的標準量度單位；

「第三份造船期權合約」 指 本公司與造船商就建造一艘船舶（船號
YZJ2025-1807）的期權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協議；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

「船舶」 指 一艘1,100標準箱集裝箱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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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子江船業」 指 揚子江船業（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新加坡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新加坡證券交易
所上市(SGX：BS6）；及

「%」 指 百分比

除本公告另有指明外，於本公告內，以美元列值的款項均已按1 .00美元兌7 .85

港元的兌換率換算為港元，僅供說明之用。概無作出任何陳述表示任何美元或
港元款額已經或可以按上述兌換率或任何其他兌換率換算。

承董事會命
海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現祥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現祥先生、薛明元先生、劉克誠先生及賴智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楊

馨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少毅先生、廖家瑩博士及胡曼恬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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